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存量房网签上线实施工作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6〕183号

各镇（街道）房管所，区不动产登记局，各房屋交易中介机构：
为规范我区存量房交易活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南海区存量房网签上线实施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319号），结合我区实际，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市住建管理局有关工作安排，我区将于2016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存量房网签上线工作，请区不动产登记局、各镇（街道）房管所安排好相关业务工作的开展。
二、请尚未办理申报诚信手册及备案事宜的房屋交易中介机构，尽快登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网站查询办事指南，申报诚信手册及办理相关备案手续。实施存量房网签上线工作后，未在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平台申办诚信手册及在我区办理备案手续的房屋交易中介机构，将不能开展存量房交易业务。
三、在存量房网签上线实施工作初期，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做好没有通过房屋交易中介机构的个人自行交易指导工作，各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印制存量房网签上线指引，配备专用电脑并安排专人指导。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5月30日

（联系人：张志忠，联系电话：86225553）
































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备案办事指南

审批单位: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编号：NH15C374—02
	1、事项名称
	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备案   

	2、申请对象
	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

	3、审批依据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佛建[2006]128号文件《关于实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4、申请条件
	规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5、申请资料
	1.备案登记表原件一式一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对）；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4.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5.办公场址证明复印件（需提交办公场址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原件核对）；
6.机构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核对（劳动合同要到当地劳动所办理公示备案或提供近两个月经社保局盖章的社保证明；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6、审批受理机构名称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7、审批受理机构地点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8、审批程序
	各镇（街）房管所备案，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核发备案证。

	9、审批时限（说明）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10、审批收费
	□有        √无

	11、审批表格
	□有   √无            

	12、年审或年检
	□有  √无

	13、咨询与投诉机构
	咨询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投诉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14、咨询与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86229235  投诉电话:86229235

	15、备注
	











房地产经纪机构新设备案办事指南

审批单位: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编号：NH15C374—01
	1、事项名称
	房地产经纪机构新设备案   

	2、申请对象
	房地产经纪机构

	3、审批依据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佛建[2006]128号文件《关于实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4、申请条件
	规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5、申请资料
	1.备案登记表原件一式一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对）；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4.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5.办公场址证明复印件（需提交办公场址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原件核对）；
6.机构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核对（劳动合同要到当地劳动所办理公示备案或提供近两个月经社保局盖章的社保证明；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6、审批受理机构名称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7、审批受理机构地点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8、审批程序
	各镇（街）房管所备案，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核发备案证。

	9、审批时限（说明）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10、审批收费
	□有        √无

	11、审批表格
	□有   √无            

	12、年审或年检
	□有  √无

	13、咨询与投诉机构
	咨询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投诉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14、咨询与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86229235  投诉电话:86229235

	15、备注
	











房地产经纪机构变更备案办事指南

审批单位: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编号：NH15C374—03
	1、事项名称
	房地产经纪机构变更备案   

	2、申请对象
	房地产经纪机构

	3、审批依据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佛建[2006]128号文件《关于实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4、申请条件
	规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5、申请资料
	房地产经纪机构变更备案，需提交下列1及2—6项相对应的变更资料。
1.备案登记表原件一式一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对）；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4.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5.办公场址证明复印件（需提交办公场址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原件核对）；
6.机构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核对（劳动合同要到当地劳动所办理公示备案或提供近两个月经社保局盖章的社保证明；



	6、审批受理机构名称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7、审批受理机构地点
	各镇（街）中心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8、审批程序
	各镇（街）房管所备案，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核发备案证。

	9、审批时限（说明）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10、审批收费
	□有        √无

	11、审批表格
	□有   √无            

	12、年审或年检
	□有  √无

	13、咨询与投诉机构
	咨询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投诉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14、咨询与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86229235  投诉电话:86229235

	15、备注
	











房地产行业企业申办《诚信手册》(房地产经纪机构) 办事指南

审批单位: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编号：NH15C516-01E  
	1、事项名称
	房地产行业企业申办《诚信手册》(房地产经纪机构) 

	2、申请对象
	房地产行业企业

	3、审批依据
	1、住建部等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建住房〔2002〕123号）第三条。 2、住建部印发的《关于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的通知》（建住房函〔2002〕192号）第二条。 3、住建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第十七条。 4、佛山市住建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房市〔2012〕320号）第五条。

	4、申请条件
	根据佛山市住建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房市〔2012〕320号）第二条，在佛山市区域范围内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企业

	5、申请资料
	1.《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手册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企业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4.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员等执（从）业人员不少于3人；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员等执（从）业人员职称证书、注册证书、岗位证书、培训证书、经鉴证、公示的劳动合同（或申报月份前2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加盖社保局公章）的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6、审批受理机构名称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7、审批受理机构地点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8、审批程序
	1、申请单位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网站下载《佛山市建筑行业企业诚信手册申请表》，持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印鉴的《佛山市建筑行业企业诚信手册申请表》，并附审批须提交的文件资料，向市住建管理局（或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提出申请； 2、市住建管理局（或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窗口受理并核对原件； 3、市住建管理局（或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在审批时限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颁发《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在承诺期限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9、审批时限（说明）
	自受理之日起 10工作日内 

	10、审批收费
	□有        √无

	11、审批表格
	□有   √无            

	12、年审或年检
	√有  □无

	13、咨询与投诉机构
	咨询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投诉机构：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14、咨询与投诉电话
	房地产市场管理科电话：86280768、81213200 法规科电话：81213135；

	15、备注
	



